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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二级学院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办法（试行）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

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及江苏省委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要求，促进学

校内涵建设，加快提高学校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

推动学校事业高质量快速发展，建立学校高质量发展建设长效机

制，经学校研究，决定开展二级学院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工作。

一、考核内容

1.领导班子建设

领导班子建设围绕领导班子成员的思想政治素养、全局观念、

团队意识、履行职责、工作效能、依法依规办事和廉洁勤政等方

面开展考核，占比 10%。

2.教学管理

教学管理围绕教学常规管理与质量监督、教学基本建设、教风

学风建设、教学研究与改革、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开展考核，占

比 20%。

3.师资队伍

师资队伍围绕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师德师风、人才招聘、教师

基本能力、双师能力、教师培训培养和日常人事管理等方面开展

考核，占比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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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生管理

学生管理围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组织领导、学工队伍建设、

日常管理、心理健康教育、学生资助、国防教育、就业工作、综

合满意度评议、获得荣誉和其他工作完成情况等方面开展考核，

占比 15%。

5.科研

科研围绕科学研究、科技服务和科研组织等三个方面开展考核，

占比 10%。

6.校企合作

校企合作围绕组织领导、合作单位的数量和质量、实践教学

基地建设、人才培养模式、社会服务和校企深度融合等方面开展

考核，占比 15%。

7.继续教育

继续教育围绕组织管理、教学管理、招生宣传、经费管理和

学院创收等方面开展考核，占比 10%。

二、组织领导

学校成立二级学院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领导小组（以下简称

“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张建初 薛辉

成 员：徐子良 邹学海 盛惠良 周肖兴 王凤英

人事处、党委工作部、教务处、学生处、科研处、

发展办公室、继续教育学院、安全保卫处等部门主要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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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下设二级学院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

（以下简称“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人事处，由人事处、党委工

作部负责人任办公室主任，负责领导小组的日常事务工作。

三、考核方法

二级学院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主要由年终述职考核、特色创

新加分、突出问题扣分和一票否决事项等四个部分构成。

二级学院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得分（以下简称“考核得分”）

满分为 120 分，考核得分计算公式如下：

考核得分=年终述职考核得分（X）+特色创新加分（Y）-突出

问题扣分（Z）。

1.年终述职考核

各二级学院主要负责人围绕二级学院高质量发展成效、特色

亮点工作创新做法与成效以及下一年度工作设想等，从相应维度

述职汇报。由校领导班子成员、二级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和教职工

代表对二级学院七个维度工作成效测评打分，测评权重依次为 40%、

30%、30%。

年终述职考核得分满分为 100 分，计算方法如下：

年终述职考核得分（X）＝校领导班子成员测评折计平均分 X1

×0.4＋二级单位领导班子成员测评折计平均分 X2×0.3＋教职工

代表测评折计平均分 X3×0.3。

2.特色创新加分（Y）

二级学院围绕学校高质量发展，在立德树人、特色发展、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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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创新等方面的突出成绩和典型案例均可以申报加分。二级学院

对创新特色或工作亮点等情况进行书面总结，总结应突出工作成

效，一般不超过 800 字。申报加分至多不超过 3 项，每项 6-8 分，

加分不超过 20 分。

二级学院在考核通知发布后两周之内报送申报材料，提交办

公室汇总，领导小组审定后计加。

3.突出问题扣分（Z）

年度内二级学院存在下列问题并经查实的予以扣分，扣分不

超过 30 分。

（1）教职工有严重违法行为的按 20 分/起计扣，有一般违法行

为的按 10 分/起计扣；有严重违规、违纪行为的 10 分/起计扣，

有一般违规、违纪行为的按 5 分/起计扣；其中，发生教学事故的，

按所认定的教学事故级别予以计扣，Ⅰ级、Ⅱ级、Ⅲ级教学事故

分别按 5 分/起、3 分/起、1 分/起计扣。若有瞒报、漏报等情况

的，加倍计扣。

（2）对师生员工的实名举报投诉在规定期限内应纠正未纠正

的按 2 分/起计扣，经校领导批示后 15 天内仍不整改或整改不到

位的按 4 分/起计扣。

（3）因工作失误被上级通报批评的按 8 分/起计扣。

（4）依据年初、年末实际在校生数和当年退学学生数等计算

年退学率，二级学院当年退学率每超过学校当年平均退学率 0.1%

的，计扣 1 分，扣分累计不超过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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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依据二级学院当年 6 月底的毕业率，每低于学校当年平

均毕业率 0.1%的，计扣 0.1 分，扣分累计不超过 15 分。

（6）依据当年制定的各二级学院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和年终

毕业去向落实率目标，二级学院未能达到学校要求目标的，两项

指标每低于 1.0%的，各计扣 1.0 分，扣分累计不超过 15 分。

反映突出问题须以书面形式，陈述突出问题时应客观、准确，

标明属于哪一类型扣分项目，佐证材料应齐全。提交的陈述材料

须加盖提出单位公章，提出单位的分管（联系）校领导签署意见。

提交突出问题材料原则上在考核通知发布后两周之内，对提出突

出问题时弄虚作假、夸大其词的将追究相关责任。

突出问题扣分由办公室汇总，提交领导小组审定后计扣。

4.一票否决事项

年度内二级学院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当年度综合考核不得评

为优秀或良好等第：

（1）发生严重师德师风问题或较大社会影响的意识形态负面

舆情，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的；

（2）发生较大安全事故或因工作不力发生群体性突发事件，

造成学校声誉或经济较大损失的；

（3）经学校认定的其他情况。

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将有关情况的陈述材料加盖部门公章，经分

管校领导签署意见后提交办公室，由领导小组研究认定。

四、考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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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级学院全面总结年度工作，完成考核相关材料，各部门、

各二级学院提交加分、扣分等相关材料；

2.学校组织召开述职测评会议；

3.办公室计算考核得分，学校根据得分及加减分情况审定考核

结果；

4.对考核结果予以公示；

5.公布二级学院考核结果，进行表彰和奖励。

五、考核等第

二级学院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等第原则上按考核得分排序，

评选出 2 个优秀、2 个良好，得分在 60 分以下的为不合格，其他

为合格。

六、考核激励

二级学院高质量发展年度综合考核奖励以年度综合考核等第

为依据计发。年度综合考核为“优秀”等第的，考核奖励按照当

年管理部门作风与效能建设绩效考评“优秀”等第的人均奖励标

准计发，“良好”等第按“优秀”等第的 50%计发。考核奖励随当

年度教职工年终绩效奖励一并发放。评定为“不合格”等第的学

院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年度考核不得评为优秀，并由学校主要领导

（或分管领导）对该学院负责人进行提醒谈话。

七、本办法由二级学院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

负责解释。

八、本办法自 2025 考核年度起执行。



二级学院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评分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考核

内容

领导班子建设

（10 分）

教学管理

（20 分）

师资队伍

（20 分）

学生管理

（15分）

科研

（10 分）

校企合作

（15分）

继续教育

（10 分）

总

分

二级

学院

思想政治素养、全局

观念、团队意识、履

行职责、工作效能、

依法依规办事和廉

洁勤政等

教学常规管理与

质量监督、教学

基本建设、教学

研究与改革、人

才培养质量等

教师思想政治素

质、师德师风、人

才招聘、教师基本

能力、双师能力、

教师培训培养和日

常人事管理等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组织

领导、学工队伍建设、日

常管理、心理健康教育、

学生资助、国防教育、就

业工作、综合满意度评

议、获得荣誉和其他工作

完成情况等

科学研究、

科技服务和

科研组织等

组织领导、合作单

位的数量和质量、

实践教学基地建

设、人才培养模式、

社会服务和校企深

度融合等

组织管理、教学

管理、招生宣

传、经费管理和

学院创收等


